保密承诺书

我方承诺，我方在开展 2021年广州城市轨道交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前期全过程咨询服务 项目编号：202104001008020 投标过程中，严格执行保密工作，遵守以下条款：
1保密内容或范围
从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处获得的尚未公开的所有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协议、议案和资料。
2 需保密的资料
2.1需保密的资料可以为本项目文字资料、电子文件、图形或实物（包括但不限于样品、模型及其它形式的材料）等载体。
3 权利
3.1保密资料的所有权始终归属提供或披露保密资料的一方。
3.2出于投标或履行协议的需要，可以复制和使用对方含秘密内容的协议及图文资料。
3.3在遵守本承诺书的前提下，可以将获得的秘密提供给自己的代理人、顾问等相关人员或机构，但应确保上述人员或机构遵守本保密协议的规定。
4 义务
4.1在依法获取对方本项目相关资料后后，应对相关资料的存放、使用、转移各环节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保密程度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低于其保护自身的保密资料时所采用的标准。
4.2在获得对方本项目资料后，除以下情况外，不得直接或间接向第三人或公众泄露。
4.3招标结束后，只要收到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书面要求，应立即归还从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处获取的部分或全部资料和文件、或包含该资料的媒体及其任何部分或全部复印件或摘要给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如果该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中，则应销毁或删除。
4.6不得以本承诺书规定以外的任何方式进行使用，尤其不能用于商业用途。
5 保密期限
5.1本协议生效时起至该项目结束期满后3年为止。
违约责任


承诺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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